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部分审议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履职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部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刘辉先生为公司总裁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序规范，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刘辉先生的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我

们认为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具备担任公司总裁的任职条

件和履职能力；同意聘任副董事长刘辉先生兼任公司总裁，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聘任的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

业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同意聘任李桂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核，总裁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詹炜先生、宁鸿鹏先生、刘福金先生、李

桂萍女士、李挺女士、李志超先生、曹成先生、张文博先生和苑志刚先生的任职

资格和工作简历，认为本次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职位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与和职业素质，上述任职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与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予以聘任。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辽宁宝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1、本次交易有利于减轻上市公司资金投入压力，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进一

步聚焦公司主业发展。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结



果为主要定价依据，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3、为确保公司利益，控制资金风险，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费利率高于银行

长期贷款利率水平，且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为宝来集团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

费的支付提供担保。根据公司对海航实业的充分调研，海航实业经营状况及资信

情况良好，具有担保偿债能力，此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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